雲林監理站第四股裁罰業務問答集  
Q1：交通違規罰鍰可否辦理分期繳納？如何辦理？
答：（1）每期以1個月計算，最多可分18期，除最後1期外，每期不得低於500元。
 （2）申辦人身分證、印章 (代理人也須備)，填妥申請書，並繳納第1期罰鍰金額即可。
 （3）繳納第一期罰鍰金額後，公路監理機關得先註記其申請車輛檢驗或駕駛執照考驗登記。(99年7月1日修正施行)
Q2：「未戴安全帽」罰單可否至超商繳納，須另付多少手續費？
答：可以。
（1）批次銷案：持有3段式條碼的罰單可至統一、萊爾富、全家及來來(原OK)各門市繳納，手續費每筆8元(99年6月1日起為7元)，須1-3天銷案。
（2）即時銷案：可持單至上述超商各門市繳納，手續費每筆15元(99年6月1日起為13元)，完成繳款即銷案。
Q3：酒後駕車違規被法院判決拘役50日，得易科罰金，交通違規罰單還要處罰嗎？
答：依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雖不必再處以交通違規罰鍰，但仍須吊扣(銷)駕照(或記點)及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Q4：對罰單不服，如何聲明異議？
答：得於接到裁決書之翌日起20日內，以司法狀紙敘明異議理由交由應到案處所監理機關轉送地方法院裁定。
Q5：未滿14歲國中生無照騎乘機車被舉發違規，要處罰嗎？
答：依行政罰法第14條規定，未滿14歲人之行為，不予處罰；但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罰條例第85條之4規定，仍應處罰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Q6：酒後駕車違規被扣車，怎麼領回車輛？
答： 應先繳納交通違規罰鍰，再由車輛所有人或其委託的第三人持保管收據及行車執照領回車輛。
但初次違反規定且未發生交通事故者，於申請分期繳納第一期罰鍰金額後，得檢附繳納罰鍰收據領回車輛。(100年3月1日修正施行)
Q7：駕駛人在6個月內違規記點6點，須受什麼處罰？
答：須吊扣駕駛執照1個月並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1年內經吊扣駕駛執照2次，再有受記點情形者，則須吊銷駕駛執照。
Q8：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最高時速60公里以上，須受什麼處罰？
答：（1）處駕駛人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罰鍰，記違規點數3 點，並須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2）汽車所有人須受吊扣汽車牌照3個月處分。
Q9：因為超速罰單未繳而接到監理所裁決書，如何繳款？
答：（1）可持裁決書至郵局繳納，即時銷案，手續費10元。
 （2）可至超商門市繳納，批次(1-3天)銷案手續費8元(99年6月1日起為7元)，即時銷案手續費15元(99年6月1日起為13元)。
Q10：領有普通重型機車駕照駕駛大型重型機車，須受什麼處罰？
   答：應處駕駛人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罰鍰。
